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  
桂教办〔2015〕593 号 

 

转发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 

做好 2016 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 

博士学位招生工作的通知  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    现将《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做好 2016 高校辅导员在

职攻读博士学位招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思政司函[2015]49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组织发动符合条件的辅导员和学生工作骨干报考。

自治区级教育部门审核意见出具及盖章有关事宜由我厅思政处

负责。联系人及电话：张莉，0771-5815117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1 月 3 日 














